

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四小学2026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区级资金项目

一、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区级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四小学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1543149066J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马金铺街道2511号

联系电话：0871--67441009

法人代表：罗志明

经费来源：财政资金

单位概况：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四小学于2011年9月成立，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办学规模为57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593人，有教职工169人，其中在编教师117人，合同聘用制教师14人，临聘教师38人。
四、 项目基本概况

高新四小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寄宿生20人*1250*32%=8000元，非寄宿生201人*625*32%=40200元，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经费共计482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该项目的实施，帮助解决家庭贫困学生上学难、入学难的问题，促进教育的健康、和谐、均衡发展。
六、资金安排情况

 高新四小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寄宿生20人*1250*32%=8000元，非寄宿生201人*625*32%=40200元，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经费共计482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资助对象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籍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人口较少民族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经审核认定后，家庭困难寄宿制学生每生每年1250元，非寄宿制学生每生每年625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全校师生100%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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